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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防火標章認證審查 

輔導推動作業說明 

一、 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三、 活動宗旨： 

重度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係指醫療院所經「緊急醫療能力分級

評定」評鑑後，應對急性心肌梗塞、急性腦中風、創傷及高危險妊娠

等處置能力達相當水平者，其內部收容之病患可能包含需輔助避難，

甚至無避難行動能力之類型，且為因應前述急重症之能力，通常重度

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規模大，內部空間及出入人員複雜，難以就建

築、消防法規進行全面把關，也導致既使醫院建築物在合法設計使用

下，每年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申報，即便申報合格，醫院建築物火災致災事故仍頻傳，此更

為突顯僅透過遵循現行法規是否周全妥善之警訊。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自 89年以來，便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

推動公共場所防火安全健檢及標章認證，以旅館飯店、物流倉儲、醫

療院所等為主要推動對象。醫療院所部分至今已辦理 60餘案安全診斷

及近 25餘案現場防火安全健檢作業，其中包含臺大醫院、林口長庚醫

院、衛福部台中醫院、成大醫院等。 

有鑑於此，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委託本中心輔導重度及中度級急

救責任醫院參與本中心辦理內政部推廣之防火標章認證審查，鼓勵自

我維護管理良好之醫療院所參與防火安全輔導或防火標章認證，確保

申請場所之防火安全狀態。本中心將就申請醫院之需求擇 10案安排建

安、消安及醫安專家至現場輔導，提出初步輔導健檢報告。貴院可就

報告改善回應後申請防火標章認證，經審查通過後接軌核予標章。 

四、 標章推動精神 

防火標章旨在透過防火安全輔導評估暨防火標章認證審查過程，

提供符合醫院持續使用防火安全提升之方針。本輔導作業期透過推動

重度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參與防火標章認證審查，協助醫療院所能

先行檢視自身存在的建築物火災風險，進而達到提昇醫療院所防火安

全之防護。下列四點為其推動精神： 

(1) 火災緊急狀況時之人命安全保障(Life Safety）為目標，並依國

際評鑑（JCIA）、美國 NFPA 101A 人命安全規範為檢視架構及內容，

希冀提供醫療院所防火安全提昇之健檢服務或醫院評鑑中有關條

文的加強版指導，同時可為醫院申請醫療設施國際認證（如 JCI）

先行檢視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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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防火安全初步輔導服務，就各醫療設施提出既有建築物之防

火安全防護條件及使用存在之問題，以提出初步輔導後之建議。 

(3) 經防火標章之申請，就其建築物使用空間及人員需求、既有之建

築物防火安全防護條件及安全管理及緊急應變，檢視後提出防火

安全輔導應改善事項建議。 

(4) 依輔導建議改善後經委員審視後，給予防火標章認證。 

五、 申請費用： 

（一） 本輔導推動作業為衛福部委託 10家重度或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得 

   免費進行防火安全初步輔導服務。 

（二） 有意願參與本輔導推動作業但未能列入前項免費防火安全初步輔導 

者，可另行申請。 

六、 標章申請對象 

（一） 對象：取得使用執照之合法醫療設施建築物或場所。 

（二） 必要條件： 

(1) 建築物公共安全依建築法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完成申報。 
(2) 消防安全設備依規定完成檢修申報，並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3) 依法確實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防焰物品或材料。 

(4) 依法確實遴用防火管理人或製定消防防護計畫書並有防火管理演  
練具有証明等文件。 

(5) 已辦妥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等。 

(6) 「緊急醫療分級能力評定」評鑑為重度或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七、 標章審查要項 

（一） 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安全管理計畫。 

（二） 緊急應變計畫（防火安全部份）及實施。 

八、 防火標章評估基準 

台灣建築中心融合了國際評鑑、美國 NFPA101A 人命安全規範為

檢視架構下，於 104年 11月至 105年 3月間進行醫院及護理之家之防

火安全健檢作業，並有 11案醫院建築物、3案護理之家場所經改善後

審查通過防火標章認證。 

根據這些機構的健檢，由審查委員會沈子勝召集人、林慶元副召

集人邀請臺大醫院石富元醫師，與本中心安全防災部共同協助編擬出  

版「醫療院所防火安全及緊急應變整體規劃指引」，本指引包含了防火

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建議、安全設施設備維持管理、防火安全緊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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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以及特殊區域防火安全規劃與緊急應變重點。本指引可供以下設

計或評估之參考： 

1. 供醫療設施防火安全健檢暨防火標章認證審查之評估基準。 

2. 供新建醫療設施建築物防火避難設計參考。 

3. 供既有建築物裝修、選址設立或防火安全性能提昇之參考。 

九、 輔導申請文件 

（一）基本資料。 

(1)申請表。 

(2)建築物外觀照片。 

（二）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安全管理計畫。 

   (可提供既有安全管理計畫光碟） 

（三）緊急應變計畫（防火安全部份）及實施。 

   (可提供既有緊急應變計畫光碟） 

（四）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五）資料文件切結書。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十、 參與效益 

（一） 本防火安全初步輔導將邀請消安、建安及醫安領域之專家學者，針
對醫療設施提出既有建築物之防火安全防護條件及使用存在問題，
提出初步輔導之健檢建議。 

（二） 經完成防火安全初步輔導者，可依等同防火標章之「防火安全初步
健檢服務」，改善所提之輔導建議，可另提出防火標章申請，經審
查通過後接軌核予防火標章。 

（三） 凡申請防火安全初步輔導者，得免費參與本中心 108年 4月 30日
之「2019醫療院所防火安全及緊急應變整體規劃指引講習會」。（含
「醫療院所防火安全及緊急應變整體規劃指引」第二版乙冊）。 

十一、 報名資訊 

（一） 自公告日起至 108年 4月 24日止。 

（二） 報名方式： 

採通訊報名方式，請依報名表相關資料填載及簽名後，以下列方式

送至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於收到資料後將主動與參選單位聯繫，確



4 

認完成報名。 

(1) 郵寄：請詳實填妥報名表後檢附所需文件，以掛號方式（郵戳

為憑）寄至: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王俊元先生收。 

(2) 親送：請詳實填妥報名表後檢附所需文件，親送至財團法人台

灣建築中心（收件時間依人事行政局規定上班日下午 17:00前

送達）。 

(3) 地址：2314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95號 3樓  

十二、 輔導推動作業時程 

108年 3月 11日 

 - 4 月 24日 
108年 5月 15日 

108年 5月 20日 

-5月 31日 
108年 6月 

宣導、諮詢 

及報名 

報名資料 

繳交截止 
書面審查 現場輔導 

十三、 輔導流程 

(一) 第一階段：報名資料書面審查 

（附件五、報名資料，安全管理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可以光碟方式提供） 

(1) 依據各醫療院所屬類型及規模進行書面審查評比。 

(2) 召開防火安全初步輔導服務輔助對象篩選會議，不論入選與否皆

給予通知。 

(二) 第二階段：專家現場輔導 

(1) 將邀請建安、消安及醫安之專家至現場提出之公共安全設施設備

安全管理計畫、緊急應變計畫進行審查及實施之提升建議。 

(2) 報名場所協助導覽及簡報，並提供緊急應變情境及實施之解說。 

(3) 輔導時間及程序，將事前與申請單位確認。 

(三) 第三階段：輔導建議確認會議 

(1) 各梯次完成前揭二階段後，主辦單位將召開會議討論，並提出初

步防火輔導建議報告。 

十四、 活動網站：http://www.tabc.org.tw/ (蒐尋“防火標章”) 

十五、 諮詢服務 

陳盈月經理   02-86676111分機 105，ivenyn@tabc.org.tw 

王俊元副工程師 02-86676111分機 178，migrator65@tabc.org.tw 

 

http://www.tabc.org.tw/
mailto:ivenyn@tabc.org.tw
mailto:migrator65@tab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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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防火安全輔導小組成員 

沈子勝/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系教授、系主任(防火標章審查委員會召集人) 
石富元/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兼安全衛生室主任 
林慶元/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吳俊瑩/內政部消防署組長 
陳崇岳/新北市消防局副局長 
蔡匡忠/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研發長、環安教授 
吳建忠/前福建省建築師公會理事長 
鍾基強/雲林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陳澤修/陳澤修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張守真/馬偕紀念醫院工務室主任 
強照文/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組長 
雷明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安全防災組研究員 
陳盈月/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安全防災部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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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重度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防火標章認證審查輔導推動作業 

   （防火安全輔導服務申請流程） 

 

 

 

 

 

 

 

 

 

 

 

 

 

 

 

 

 

 

 

 

 

 

 

 

 

 

 

 

 

 

 

 

 

申請機構防火安全輔導 

階段一 

繳交申請報名資料 

（安全管理計畫及緊急應變

計畫可以光碟方式提供） 

 

申請資料 

書面審查 

通過 

通知審查日期 

函送防火安全輔導報告 

階段二 

階段三 

經審查通過後核予防火標章 

輔導建議改善後 

可另提出防火標章申請 

專家現場輔導 

輔導確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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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重度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防火標章認證審查輔導推動作業說明 

  注意事項 

 

一、 申請防火安全輔導申請人應依「重度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防火標章認

證審查輔導推動作業說明」及「重度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防火標章認

證審查輔導推動作業報名資料」規定於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資料並配合

辦理相關作業。 

二、 報名資料中之安全管理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可以光碟方式提供。 

三、 主辦單位於推廣作業說明、報名表等資料，於核定後將其內容公告於網

站上，以利申請人參考及準備。 

四、 進行及第二階段專家現場輔導之期間，申請人應提供主辦機關所安排之

委員相關參考資料。 

五、 主辦單位將於輔導前與申請人確認輔導時間及程序後，以正式函文通知

申請人，專家現場輔導時間，以利申請人準備。 

六、 主辦單位邀請輔導專家學者至現場進行輔導後另擇期召開確認會議提供

輔導報告。 

七、 主辦單位得將申請人之輔導建議結果函送申請人。 

八、 申請人得就輔導建議改善後，另檢附回應等相關資料申請防火標章，經

審查通過後核予標章。 

九、 主辦單位不定時於相關網站上，提供申請人有關防火標章之最新資訊。 

十、 主辦單位提供電話諮詢服務及公用信箱服務，以利回覆申請人對相關作

業及內容之疑義。 

十一、 主辦單位得使用申請人所提供之所有申請資料，彙編成果專輯、刊登

報章媒體、展示於表揚典禮，製作海報及網頁宣傳等使用用途。 



8 

附件三、重度及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委員現場輔導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進行程序 時間 備註 

地點：請申請人(機構)提供會議場地 

主辦單位介紹委員、

委員致詞及行前說明 
5分 此時段為介紹3位委員及審查行程說明 

申請人代表致詞及介

紹陪評人員 
5分 請申請人介紹主要陪評人員即可 

醫院簡報 20分 院方由醫院主管及陪評人員代表參加 

現場輔導 30分 

1.專家團隊就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安全管理計

畫、緊急應變計畫等進行詢問 

2.專家團隊就現場所提供之補充資料及建築

物合法等相關證明文件確認 

現場輔導及訪談 120分 

現勘重點： 

1.資料查核及詢問 

依申請文件以及其他相關文件進行暸解 

2.現場查核（依次頁「防火標章履勘作業現場

查核表」進行查核）查核項目概述如下： 

(1)防火避難安全設施及配置確認（申報書不

符事項是否已改善）（必要時進行抽測） 

(2)消防安全及避難等設備確認（申報書不符

事項是否已改善）（必要時進行測試） 

(3)自衛消防編組抽問（依第三點自衛消防編

組詢問要點辦理） 

專家團隊輔導資料及

意見討論 
10分 申請人(機構)方請暫時迴避 

意見回饋與交流：  

專家團隊與院方意見

交換 

20 分 申請人(機構)主管及陪評人員代表參加 

註： 

1. 為避免影響機構正常之照護作業，覆核當日，請由2至3位同仁帶領專家學者至會場即可。 

2. 陪評人員：由申請人安排機構同仁進行陪評，每位專家學者之陪評人員以1至2位為限。 

3. 依專家學者實際需要，每日另酌於安排中午休息時間（約 30 分鐘）。 

4. 請協助提供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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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現場輔導簡報製作說明 

    現場輔導時，申請人需準備「機構簡報」，其主要目的在於讓專家團隊藉

由書面資料及口頭報告，對該機構能有初步瞭解，申請人亦可藉由簡報加強機

構防火避難特色及特點說明，補充申請資料表說明之不足。 

簡報資料建議內容如下： 

一、 機構在服務區域的定位、貢獻及管理組織 

二、 建築物基本概要(如:建築物樓層使用概要、規模、年代等) 

三、 申請建築物合法使用介紹(本作業說明六有關事項) 

四、 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安全管理計畫及實施 

五、 緊急應變計畫及實施 

六、 教育訓練 

 

 

注意事項： 

一、 請控制簡報時間於20分鐘以內。 

二、 簡報文字請簡明扼要，並搭配照片、圖片、圖表加強說明。 

三、 現場請備妥簡報之書面資料及相關書圖供專家團隊參考。 

四、 各組詳細資料勿需於簡報中報告，請於查證時進行說明即可。 

五、 簡報後請保留10分鐘供專家團隊與機構同仁就簡報內容進行意見交

流。 

 


